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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外部視察小組  115 年度第 1 季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5 年 3 月 27 日 

一、 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洪文玲委員 

     委  員：江錫麒委員、曾淑萍委員、林彥輝委員、陳綺賢委員 

二、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季視察重點： 

1.有關新竹監獄對於身心障礙（包括身障、精神障礙或智能障礙）之收容人的處遇有無標準流程，以協助其

入監生活適應及矯正教化。 

2.有關新竹監獄對於有酒精戒斷及毒品戒斷之收容人的評估、治療和緊急處理的標準流程。 

3.本季外部視察意見箱陳情案交辦監方之處理情形。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況： 

1.由機關教化科長、衛生科長就議案說明監方辦理情形，併提會議討論。 

2.本季意見箱計收到 7 件投書案，主席裁示交由監方內部查處，提本季會議說明察處情形。 

三、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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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一) 新竹監獄對於

身心障礙（包括身

障、精神障礙或智

能障礙）之收容人

的處遇有無標準流

程，以協助其入監

生活適應及矯正教

化。 

1.本案監方依據相關法規(如「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及施行法」、「監獄行刑法及其施行細則」、

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身心障礙者合理調整參

考指引」)及矯正署相關函示辦理，並已於 114年

度擬定本(115)年度執行計畫。 

2.相關收容人處遇採取跨科室合作方式辦理，收容

人從入監到出監皆得到妥適照護，例如從輔具購

買、照顧服務員訓練及個案出監安置，監方皆協

助受刑人適應在監生活及出監後轉銜安置。 

3.目前該監身心障礙收容人以第 1類(神經系統構造

及精神、心智功能)和第 7 類(神經、肌肉、骨骼

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較多，目前監方做法

以受刑人醫療權利為優先和改善監內環境為主，

提供收容人安心服刑之環境。 

1.檢視監方辦理情形，依相關法

規辦理，並已擬定 115 年度的

相關計畫。 

2.本案請監方賡續依說明之相關

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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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竹監獄對於

有酒精戒斷及毒品

戒斷之收容人的評

估、治療和緊急處

理的標準流程。 

1.監方於收容人入監即由新收人員進行疾病史和心

理量表的檢測，初步檢視收容人身心理狀態，隔

日相關書面資料提供衛生科護理人員先行檢視，

同時安排醫師進行新收檢查，釐清收容人身體及

精神情況。 

2.遇收容人新收入監有疑似酒精或毒品戒斷，會先

於監內療觀室觀察，並由執勤人員量測相關生理

數據及做成書面紀錄，經人員檢視症狀明顯即立

刻送至醫院急診，程序完備。 

1. 檢視監方相關辦理情形，均

有建立相關 SOP。 

2. 請依相關 SOP 賡續辦理本項

業務。 

(三) 外部視察委員

意 見 投 書 之 陳 情

案，新竹監獄處理

情形說明。 

1.本季 7 件陳情案依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

施辦法地 3條及第 16條規定，屬監方內部管理，

由本小組委員共同決議交由機關處理。 

2.監方提供查處資料、說明辦理情形，依法妥適辦

理，未有延誤之情。 

1.本季陳情案辦理情形經小組決

議無意見。 

2.小組決議交由機關處理之陳情

案請監方依陳情相關規定妥適

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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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4 2 建議監方於督勤人員訪談時加入問卷檢測，檢視自

主監外受刑人的出工情形及狀態，以利外界檢視相

關辦理成效及反映受刑人真實狀態。 

機關問卷經小組成員檢視，

受刑人滿意度良好，請持續

辦理。  

本案解除列

管 

五、附件 

115 年第 1 季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1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 

外部視察小組 115 年第 1 季會議紀錄 

一、時間：115 年 3 月 16 日 14 時 00 分 

二、地點：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 

三、主席：洪文玲委員 

四、出席：如簽到名冊                           紀錄：彭正智 

五、典獄長致詞： 

    各位委員好！簡略向各位說明本監 114年度各項業務辦理情

形，回顧過去一年，在醫療衛生業務，本監積極推動醫療分區責

任制度，由專責醫護人員協助場舍主管照護收容人、提供諮詢相

關疾病預防與管控，今年進一步規劃「病舍病房化」，效仿醫院病

房巡查制度，每日早晨及下午時段由衛生科長及責任分區負責人

逐床檢視病舍收容人病況，以強化收容人在監醫療護理。 

114 年度為提升收容人在監文藝生活培養及多方良性發展，

辦理收容人各項文康教化活動：如面對面懇親、藝術達人秀、反

詐騙布袋戲偶巧思創作及布袋戲表演、創意手作飛機及飛行比賽、

冰棒棍創意模型比賽等等大型文康活動，其中創意手作飛機活動

也於矯正署 IG(MJAC 署長室)刊登相關活動訊息及照片。本監將

成果彙編成集錦紀錄影片，請委員觀賞並予以指教，謝謝。 

六、主席致詞： 

謝謝典獄長致詞。 

接下來召開 115 年第 1 季會議，依照議程開始討論，請開始會議

提要。 

七、會議提要： 

會議承辦人：委員好，本季會議重點如下： 

(一)外部視察會議追蹤事項說明 

有關陳綺賢委員於 114 年第 4 季外部視察會議就受刑人有關

累進處遇及假釋陳情案，本監查處情形說明。 

(二)外部視察委員意見箱之陳情案，新竹監獄處理情形說明： 

有關陳情案依第三屆外部視察小組首次會議(113 年第 4 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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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經委員共同討論後決議，由主席裁示交由本監查處，本

季個案書面資料放置會議桌，請各位委員參閱。 

(三)本次會議議案研討 

1.新竹監獄對於身心障礙（包括身障、精神障礙或智能障礙）之

收容人的處遇有無標準流程，以協助其入監生活適應及矯正教

化。 

2.新竹監獄對於有酒精戒斷及毒品戒斷之收容人的評估、治療和

緊急處理的標準流程。 

八、外部視察會議追蹤事項說明： 

有關陳綺賢委員於 114 年第 4 季外部視察會議所提前季陳情案

相關累進處遇與假釋議題，本監查處情形說明。 

1.會議承辦人說明： 

所提個案為 114 年第 1 季期間，小組交辦之陳情案，相關案

件已於 114 年度第 1 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前查處完畢，相關

查處書面檔案資料提供委員參酌。 

2.陳綺賢委員：已參閱，無疑議。 

3.主席裁示： 

本案查處情形詳盡，如各位委員沒有其他問題，請承辦人持

續下個議題。 

九、會議討論： 

(一) 議題 1：外部視察小組會議議案研討 

1.新竹監獄對於身心障礙（包括身障、精神障礙或智能障礙）

之收容人的處遇有無標準流程，以協助其入監生活適應及

矯正教化。 

(1) 教化科李俊華代理科長： 

    本監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施行法」、「監獄行

刑法及其施行細則」、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身心障礙者

合理調整參考指引」及矯正署函頒之「法務部矯正署矯正

機關身心障礙收容人處遇計畫」、「矯正機關對身心障礙收

容人合理調整參考指引」等落實身心障礙收容人相關處遇。

本監於 114 年 12 月擬定 115 年度辦理身心障礙收容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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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處遇計畫，依身心障礙程度(輕度、中度、重度)將其配

置於不同場舍，以「健康管理」、「健康促進」、「健康照護」

等作為核心要素，提供是類收容人需要之協助。 

    本監備有完善跨科室合作機制；收容人入監由衛生

科、調查科合作進行健康檢查和新收講習，如新收收容人

表示其未帶身心障礙證明入監者，則於健康檢查時告知與

本監合作之駐診醫師，由醫師評估收容人情況；執行期間

發現收容人疑似有身心障礙狀況，由戒護科、教化科組成

之教輔小組觀察及輔導收容人，使收容人適應在監生活，

並由教化科評估是否辦理和緩處遇，經確認為疑似或實具

身心障礙身分，由作業科安排輕便作業，依據其身心障礙

程度，安排照顧服務員協助個案於生活上進行協助，總務

科給養搭配與本監合作之營養師開立適合菜單，全方位提

供在監收容人各項照護；收容人出監時由調查科召開復歸

轉銜會議，邀集社會局、縣市政府及相關人員與會，就個

案情況進行討論，判斷其是否需安置或護送返家，建立一

套完整的照護機制。 

    本監目前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計有 104 人，按身心障

礙類別共區分八大類，以第七類「神經、肌肉、骨骼之移

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及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以輕度者為

多；對於身心障礙收容人，亦會安排相應的個別輔導及團

體輔導，強化是類收容人適應監內環境。 

    本監於每年均有辦理「身心障礙及高齡收容人家庭

日」活動，強化身心障礙及高齡收容人在監適應、緩解收

容人思鄉情緒及增加復歸社會之動力，讓家屬感受機關的

用心與關懷。希冀透過機關和家庭支持的力量，讓收容人

培養復歸社會之能力，透過專業個案管理機制，使收容人

都能順利重返社會。 

(2) 江錫麒委員： 

通常身心障礙者最常碰到的問題會是輔具申請，剛剛

科長有說明各科室的任務分配，惟不見輔具申請方面，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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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相關申請會由哪個科室協助呢?另，之前是否有受理過

相關申請(如聽力障礙者需助聽器協助)? 

(3) 總務科鄭明順科長： 

    委員好，如收容人有相關需求，提出書面申請，由場

舍主管收受，文件會辦相關科室(如衛生科有接收到醫師

的醫囑須購買輔具協助等)，經本監核准後由總務科進行

相關輔具採購，目前輔具(如拐杖)相關場舍均有準備，尚

未有受理相關個案，至於助聽器目前是由受刑人填寫相關

書面資料，由家屬寄入。 

(4) 林彥輝委員： 

①請問依身心障礙程度分配不同場舍的部份，中度身心障礙

的場舍是以何種活動方式為主? 

②有關照顧服務員是監所有職員編制還是以監內收容人為

主? 

(5) 戒護科黃志欽科長： 

    目前收容中度身心障礙的場舍是位於 1 樓，以輕便作

業(紙袋加工)為主，會依據個案不同而相應調整作業標

準，例如手臂活動較不方便者，就將整理袋子的工作交給

他，作業流程整體以團隊合作為主；另外剛剛提到的照顧

服務員，本監擇選具愛心與服務熱忱的受刑人，移送至台

中監獄接受專業培訓並考取照顧服務員證照，返監後，依

據場舍身心障礙者需求，將其配業至相應場舍，協助照顧

個案。 

(6) 陳綺賢委員： 

以下有幾個問題請教： 

①請問公家有輔具申請的話，總務科會進行代購，如果是個

人有需求，是由家屬購買嗎?萬一家屬不方便，是否會協助

代購? 

②有關身心障礙手冊的部份，貴監有提到如未攜帶者會協助

進行相關評估及鑑定，所以貴監的身心障礙者應該是有手

冊的(如入監即有攜帶或監方協助評估申請)，請教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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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手冊才會給予和緩處遇? 

③鑑定是駐診醫師就能協助評估嗎?還是需要送到外面的醫

院來協助，另外服刑期間手冊到期，是否會協助其進行相

關鑑定以更新手冊? 

④請問在一般工場的身心障礙者，也是會有和緩處遇嗎?還

是有身心障礙手冊不一定會有和緩處遇嗎? 

(7) 監方回應： 

①總務科鄭明順科長： 

目前如果有代購需求，只要提出申請，經核可的個案都會

由總務科進行輔具代購。 

②教化科李俊華代理科長： 

和緩處遇仍需要相關醫療紀錄才會予以程序協助，例如個

案手不方便需要長期療養等，會依據診斷證明由衛生科審

查，並非限於手冊就有和緩處遇；另外收容人入監有身心

障礙手冊申請需求，會由調查科社工師給予表單填寫，相

關評估會由醫師進行，並由縣市政府核定是否核發手冊，

這當中都會予以協助。 

③衛生科鄭美蓮科長： 

          本監門診醫師會進行協助，如果無相應科別，會予以協助 

          戒送至監外符合鑑定規定的教學或區域醫院進行鑑定。 

④教化科李俊華代理科長： 

和緩處遇需經過累進處遇審查會通過，仍視個案情況進行

認定。和緩處遇並非有手冊就有，還是要看個案身心障礙

程度及是否影響作業等。 

(8) 曾委員淑萍： 

    想請問在戒護和生活照護上，身心障礙收容人與一般

收容人是否會碰到困難?那監方的解決方法是如何? 

(9) 秘書室許儷齡秘書： 

    有關身心障礙者的協助會視個案的情形而定，例如肢

體不便者在場舍會安排在較方便其活動的位置(如較靠近

浴廁)，並有相應的照顧服務員或熱心收容人予以協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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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精神疾病方面障礙，則安排看診並由教化科心理師進行

心理輔導，在醫療上都會予以適當的安排。 

    另外陳委員所提是否身心障礙者都有和緩處遇，其時

仍要視個案情形來判斷，例如作業如果影響不大或沒有影

響者，則該員就不一定有和緩處遇，個案情形會提累進處

遇會議審查，例如說 HIV 受刑人因早期認定是有給予和緩

處遇，但 HIV 實未必皆有有身心障礙手冊，在此予以說明。 

(10) 洪文玲委員： 

    請問貴監這 104 位身心障礙收容人，是否有頻繁就醫

而有戒護上的壓力? 

(11) 戒護科黃志欽科長： 

    基本上還是會有相應的壓力，目前人數以第 1 類(神

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和第 7 類(神經、肌肉、骨

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佔多數，第 7 類的部份，可以

藉由環境來予以解決及協助，例如病舍升降機、安排在 1

樓的場舍及照顧服務員等，都能予以克服。但，第 1 類相

對困難，目前的做法是按時看診及服藥，以維持藥物的療

效，如病情發作是在晚間或假日的話，就會視情況安排戒

送至外界醫院看診。 

(12) 主席裁示： 

謝謝監方的說明，各位委員如沒有其他疑問，請進行下一

個議程。 

2.新竹監獄對於有酒精戒斷及毒品戒斷之收容人的評估、治療

和緊急處理的標準流程。 

(1) 衛生科鄭美蓮科長： 

    現行所有新收收容人於入監調查均會由接收同仁初

步調查疾病史及施以簡式量表並做成紀錄，相關資料於開

封日送至衛生科，由分區責任醫事人員就書面資料先進行

查看，並安排醫師進行新收健康檢查，檢視收容人的精神

及身體情況。 

    遇收容人入監有酒精戒斷或毒品戒斷等相關症狀，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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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中心人員會先將個案送至監內療觀室觀察，安排值勤人

員查看個案身體情形、量測生理數據並做成書面紀錄，個

案情況經人員檢視症狀明顯(如譫妄嚴重、毒癮戒斷反應)

則立即送至醫院急診，保障收容人醫療權利。 

 

(2) 林彥輝委員： 

    請問現行合作醫院是國軍?如有緊急的戒斷症狀，暫時

無法處理，就會送急診? 

(3) 衛生科鄭美蓮科長： 

    是的，目前合作的醫院是國軍 813 醫院，有緊急跟嚴

重的戒斷症狀就會由勤務中心派員戒送至國軍醫院急診。 

(4) 洪文玲委員： 

①戒斷症狀收容人回到舍房會追蹤其身體狀況嗎? 

②貴監說明初級、二級、三級的辦理方式，那目前有三級的

個案嗎? 

(5) 監方回應： 

①衛生科鄭美蓮科長： 

在收容人產生戒斷症狀時，就會送至勤務中心療觀室進行

觀察，症狀緩解者，返回舍房後會交接給值班人員，由日

班人員安排隔日看診由醫師來評估身體狀況；療觀當下症

狀未緩解者，會戒送至國軍醫院急診，由醫師評估個案是

否需住院治療，在這一系列的處置中，都有執勤人員追蹤

個案身體情形並做成書面紀錄。 

②教化科李俊華代理科長： 

目前須施以三級處遇是先經過二級的課程後，會使用相應

的追蹤量表來評估，如果符合量表標準，會由醫療團隊進

行三級處遇課程。 

(6) 陳綺賢委員： 

①請問貴監有參加衛福部「整合性藥癮治療計畫」嗎?配合的

方式可以大概解說嗎?因為我看相關計畫有分二、三級處

遇，二級是酒駕者、三級是酒癮者，請問這個如何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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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處遇是收容人提出需求，而非監方決定嗎? 

(7) 教化科李俊華代理科長： 

①向委員說明，本監持續有與衛福部配合醫院辦理相關計畫，

115 年度仍是和國軍醫院合作，國軍會有藥、酒癮的專業

團隊至本監向全體收容人進行初階藥、酒癮的衛教宣導，

後續團隊至工場進行深度說明，有相關藥、酒癮治療的收

容人就可以主動向團隊提出，團隊就會針對這些有需求的

收容人開班授課，強化收容人的相應處遇。 

②是的，因為相應的強化處遇仍需收容人主動配合才會有

效，如果是強制性的參與，效益不會有主動來的多。 

(8) 主席裁示： 

本案請監方持續辦理，就個案情形予以追蹤觀察。 

(二) 本季外部視察委員意見投書之陳情案，新竹監獄處理情形

說明: 

1.115 年 1 月 2 日於內接見室走道意見箱開出匿名投書，內容

略以檢舉炊場收容人曹Ｏ為三振收容人，仍遴選為炊場視

同作業。 

2.115 年 1 月 12 日於禮堂旁走道意見箱開出ＯＯ工ＯＯＯ房

投書，內容略以：投書受刑人傅ＯＯ假借主管名義傳話、欺

壓長刑期收容人，時常口氣不佳，辱罵其他受刑人、管理水

房讓特定收容人先洗，刻意不補充肥皂。 

3.115年 1月 13日於禮堂旁走道意見箱開出胡ＯＯ具名投書，

內容略以：胡ＯＯ投書受刑人黃ＯＯ於 115 年 1 月 9 日至

1 月 11 日偷吃管制藥物。 

4.115年 1月 13日於禮堂旁走道意見箱開出陳ＯＯ具名投書，

內容略以：陳員投書受刑人魏ＯＯ於舍房霸佔儲物空間，不

顧其他同學感受、陳員稱魏員以工場作業趕工名義限制其

他同學看診、陳員稱魏員擅自閱覽他人書信。 

5.115 年 1 月 19 日於內接見室走廊意見箱開出匿名投書，內

容略以：反映本監合作社販售之百貨類物品，經常發生缺貨

情形、建議本監能為收容人安排固定之運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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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 年 2 月 6 日於德一舍走道開出匿名投書，內容略以：稱

受刑人葉ＯＯ於在監期間，疑有對其他收容人為言語霸凌

之不當行為，影響他人身心及舍房秩序。 

7.115 年 2 月 12 日於勵德大樓 2 樓走道開出匿名投書，內容

略以：匿名投書稱黃ＯＯ有藏匿晚上睡前發放之管制藥品

情事，疑涉違反監內藥品管理規定。 

(1) 陳綺賢委員： 

  有關第五件陳情案，我有印象這個是移監受刑人，貌似是

半個月都沒有運動的樣子，很冷，想要出去曬曬太陽。 

  這個個案是借提的，是否會有遺漏未給其運動的可能? 

(2) 戒護科黃志欽科長： 

向委員說明，運動都有排定相應的時間，不過本監室內運

動空間較少，都以是戶外運動為主，碰到下雨或寒流來臨，

基於保護收容人身體健康的立場，就會有沒辦法出去運動

的時候，那段時間可能是陰雨較多的時節，所以相應運動

有改為室內運動或於走道安排健康操等，確實是依據現實

考量，如果室外氣候允許的話，都會讓收容人出去外面運

動。運動是依逐房運動，故不會有遺漏的問題。 

(3) 總務科鄭明順科長： 

    跟委員補充說明，收容人在房內都有空間可以運動，

所以尚不會有運動量不足的情形。 

(4) 林彥輝委員： 

    有關藏匿管制藥的部份，我知道這麼很麻煩，可能會

有含著沒有吞下去的情況，貴監是否有因應之道? 

(5) 戒護科黃志欽科長： 

    會發放小杯子，管制藥物會放入小杯子中並裝滿水，

讓收容人喝下去，再檢查嘴巴是否有吞下藥物，實務上確

實仍有收容人沒有吞下藥吐出，這方面如有多次發生者，

會和醫師協調是否使用藥劑方式給予服藥，以期減少藏藥

機率。 

(6) 洪文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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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請問一位同仁要發放多少人份的藥物?主要會詢問是因戒

護同仁為了發藥會增加戒護壓力，以致於無法看到有無服

藥。 

②剛剛看了幾位申訴案，請問貴監對於疑似霸凌方面有相關

處理的 SOP 嗎? 

(7) 戒護科黃志欽科長： 

①視場舍人數的差異，同仁發放的人數亦會有所不同，會適

時增派警力輔助執勤人員發放藥物，例如病舍自然管制類

藥物就會較多，於睡前發放藥物時就會增派人力協助。 

②對於疑似霸凌，如有相關案例，會先隔離當事人及相關人

員後，再進行個別約談以釐清狀況，輔以監視器畫面檢視

實際情況，不排除有霸凌的可能，例如畫面很明顯就是拿

東西互丟等情形，這個就沒有爭議，不過這類案件目前多

以生活互動上的摩擦為主，在此予以說明。 

(8) 主席裁示： 

   謝謝監方關於這段期間陳情案的說明，如各位委員沒

有其他意見，就進入臨時動議。 

九、臨時動議：無。 

十、主席裁示： 

下季視察重點，由各委員於該季開會前 1 個月將議題私訊主

席，由主席彙整後，提供監方各業務單位準備資料及提會說

明回應。 

十一、散會：15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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